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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第五届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五届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进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分别以专人、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压缩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和运营费用、提高决策效率、提升公司整体效益，同意公司在已持有河南神

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３８％

股权的基础上， 受让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２％

股权，定价原则按照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为依据。

公司进行此项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火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２４

，

０９６

，

６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２４％

，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光建先生、李崇先生、李孟臻先生、

崔建友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王恭敏先生、周洪钧先生、董家臣先生、陈国辉先生、才庆祥先生发表了

同意的书面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此项交易须提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五票同意，四票回避表决，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提案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根据《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此项交易尚须报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根据

《公司章程》，本决议事项由公司总经理组织实施。若此项交易得以实施，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法

定程序吸收合并神火铝业，注销其法人地位，使之成为公司分公司。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受让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涉

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公司注册资本

已由

１０．５

亿元增加到

１６．８

亿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

《公司章程》修正案附后。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根据《公司章程》，本议案须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方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附：《公司章程》修正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实施完毕，公司注册资本

已由

１０．５

亿元增加到

１６．８

亿元，根据《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如下：

１．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５

亿元。”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６．８

亿元。”

２．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５

亿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均为普通股。”修改为“第十

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６．８

亿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均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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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９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拟出资

３８

，

２８２．１７

万元收购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２％

股权。

＠

２

、本次收购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３

、此项交易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神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

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该提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根据《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此项交易尚须报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４

、此项交易的主要风险在于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其所从事的电解铝行业周期

性比较明显，市场波动较大。目前，公司氧化铝资源控制力不足，自供电比例较低，氧化铝价格的上涨及电力价

格的上调将压缩公司盈利空间。

一、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与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签署了关于受让其所持河南神火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铝业”）

３０．６２％

股权的协议，交易价款为

３８

，

２８２．１７

万元。

神火铝业现有总股本

１０５

，

８３３

万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神火铝业股权结构是：本公司持有

７３

，

４２５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６９．３８％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３２

，

４０８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３０．６２％

。若本次股权转让得以实施，

神火铝业股权结构将变更为：本公司持有神火铝业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火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２４

，

０９６

，

６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２４％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董事会第五届三次会议，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４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光建先生、李崇先生、李孟臻先生、崔建友先生回

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王恭敏先生、周洪钧先生、董家臣先生、陈国辉先生、才庆祥先生均表示同意。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申请行政许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该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神火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该提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根据《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此项交易尚须报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目前，神火集团已将股权转让申请文件上报河南省商丘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待批复。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此项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神火集团。

住所暨主要办公地点：河南省永城市光明路中段路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未规定审批的，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商丘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崇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２

，

５７５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１１４８１１７５０３００２５

２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

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１９９０

年，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永城矿务局成立。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经原河南省计委批准， 以永城矿务局为核心组建成立了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１２

，

５７５

万元。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被原商丘地区国资局授权为国有资产经营单位。

神火集团是以煤炭、发电和铝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近年来发展迅速，

２００７

年首次入选全国

企业

５００

强，

２００８

年位居全国企业

５００

强第

３８５

位，

２００９

年位居全国

５００

强第

３３５

位，

２０１０

年位居全国企业

５００

强第

３８７

位。

２００８

年度，神火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

，

０６１

，

５８３

，

３６６．７０

元，净利润

１

，

１３３

，

３４６

，

１４４．８３

元。

２００９

年度，神火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

，

８０６

，

８４０

，

１９７．１８

元，净利润

５６９

，

２９９

，

１０６．７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神火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７５４

，

７７２

，

９１２．８６

元，净利润

９３１

，

６５３

，

５４９．０３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神火集团总资产

２９

，

６７２

，

５７７

，

９２８．４１

元，净资产

６

，

８２４

，

７８５

，

５６８．３３

元（上述三年数据已经审计）。

３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神火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２４

，

０９６

，

６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２４％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神火铝业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河南省商丘市凯旋路华联商务大厦

１１０６

室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

术除外）；电解铝、铝合金、铝型材及延伸产品、炭素的生产、加工、销售；废铝加工；发供电（涉及专项审批或行政

许可的，取得专项审批或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法定代表人：王东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５

，

８３３

万元

２

、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分别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相关资格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中同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神火铝业进行了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

（

１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神火铝业会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神火铝业（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５６０

，

２１８

，

８５６．８０

元、营业利润

－３９６

，

２５６

，

４７７．０７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０５

，

０７５

，

６１６．３８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８

，

５３６

，

８６７．２２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神火铝业资产总额

６

，

９１０

，

８５６

，

０７５．６８

元、 负债总额

５

，

２２６

，

９６６

，

３４３．１５

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４６

，

８２１

，

９０２．７９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９５

，

６１０

，

６９９．８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神火铝业（母公司报表）实现营

业收入

３

，

９３２

，

７４０

，

７２１．０２

元、营业利润

－３８０

，

９８１

，

２０８．２９

元、净利润

－３４５

，

３７３

，

０５５．７４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６５５

，

０２５

，

７５１．９１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神火铝业资产总额

５

，

５９８

，

９４３

，

３５９．１１

元、负债总额

４

，

１５０

，

０３４

，

３３１．３５

元、应收款项总额

７４３

，

２７２

，

４６８．６７

元、净资产

１

，

４４８

，

９０９

，

０２７．７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神火铝业（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１３６

，

１７６

，

７１０．６５

元、营业利润

－２８９

，

６３７

，

９２０．２３

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６１

，

５５０

，

７９１．５８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神火铝业资产总额

７

，

２２９

，

９３６

，

９１７．１８

元、 负债总额

５

，

８３５

，

２２９

，

９４３．６４

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６４９

，

９７５

，

１００．０１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３４

，

０５９

，

９０８．２８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 神火铝业 （母公司报表） 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５１８

，

８１０

，

９０９．２０

元、 营业利润

－２２１

，

２６５

，

６９５．６５

元、净利润

－２２０

，

９７７

，

０５４．０５

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神火铝业资产总额

５

，

４３６

，

０２８

，

３１４．３９

元、负债总

额

４

，

２０８

，

０９６

，

３４０．６８

元、应收款项总额

５４７

，

１２０

，

６６５．６９

元、净资产

１

，

２２７

，

９３１

，

９７３．７１

元（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神火铝业无对外担保等或有负债。

（

２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神火铝业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报

告书内容摘要如下：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包

括实地查勘、市场调查与询证、评定估算等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神火铝业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

评估目的：确定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的价值，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河南神火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的股权提供公允的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审计后的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评估方法：成本法和收益法

评估有效期：本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经审计后的资产账面价

值为

５５９

，

８９４．３３

万元，负债为

４１５

，

００３．４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４４

，

８９０．９０

万元。

委托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论分别为：成本法的评估值为

１２５

，

０２３．４３

万元；

收益法的评估值

１３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

７

，

９７６．５７

万元，差异率

６．４％

。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

是为委托方股东进行股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由于神火铝业子公司筹建的

１×６００ＭＷ

发电机组尚未取得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文件，其发电供电方式及与神火铝业的结算电价方式尚难确定等原因，收益法对神火

铝业未来具体投资和经营战略及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选定以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神火铝业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采用成本法确定的神火铝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２５

，

０２３．４３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减值

１９

，

８６７．４７

万元，减值率为

１３．７１％

。主要增减值原因为：

①

流动资产减值

４

，

６７８．０９

万元，其中预付账款中支付给永城市财政资金结算中心

２

，

５５８．５７

万元为土地出

让金和契税等，因该土地已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因此此项预付款对应的土地资产已在无形资产—土地使用

权中评估，此项预付款评估为零；另减值部分主要是产成品、半成品变现值小于账面价值；

②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２４

，

９８８．８４

万元，其中：神火铝业公司持有被评估单位净资产权益与投资成本差额按

评估基准日按持股比例计算减值

８９４．０８

万元，其他减值为本次对长期股权投资单位进行整体评估（或引用评估

结论）减值所致，减值主要原因为控股子公司神火发电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城市神火示范电站有限公司”的固定

资产

４

台（

２×５５ＭＷ

和

２×６０ＭＷ

机组）发电机组资产减值所致。

③

固定资产减值

３

，

７４１．４７

万元，主要原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有关行业的企业将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体制代替生产型增值税体制，在消费型增值税体制下，企业购置的

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将可以在企业产品销售所缴纳的增量增值税中进行抵扣， 因以前年度购入的固定资产

包含增值税，因此减值。

④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１３

，

５４２．７３

万元，主要是因为：土地增值包含预付帐款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２

，

５５８．５７

万

元；神火铝业公司对持有的西铝厂中山路宗地【证号永国用（土籍）第

０６６１－２

号】未单独核算，无账面值；土地使

用权价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用地地价上涨，及国土资源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公布了《工业用地最低征地

保护价》，对工业用地的土地资源进行严格的控制与保护，增值幅度较大。

注

１

：神火铝业公司对持有的西铝厂中山路宗地【证号永国用（土籍）第

０６６１－２

号】未单独核算的原因是该

土地使用权来自

２００６

年企业资产重组设立神火铝业时，河南神火铝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赠与，故没有账面价值。

注

２

：土地使用权评估价格的适当性说明

评估人员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测算，土地单价

＝２３３×０．５＋２５６×０．５＝２４５

元

／

平方米）

估价过程如下：

●

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成本逼近法，就是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

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

成本法公式为

Ｐ１ｓ＝ｃ１＋ｃ２＋ｃ３＋

（

ｃ１＋ｃ３

）

×ｒ１×

开发期

＋０．５×ｃ２×ｒ１×

开发期

＋

（

ｃ１＋ｃ２＋ｃ３

）

×ｒ２＋ｃ４

式中：

Ｐ１ｓ

———土地价格

ｃ１

———土地取得费

ｃ２

———土地开发费

ｃ３

———各项土地税费

ｒ１

———利息率

ｒ２

———利润率

ｃ４

———土地增值收益

１

、土地取得费（

ｃ１

）

土地取得费是指在待估宗地所在区域要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各项客观费用 （即征用同类用地所支付

的平均费用），本报告中的土地取得费指由集体土地（或国有未利用地）变为国有土地支付的客观征地费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

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委估宗地周边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因此本次评估按征用耕地进行考虑。

（

１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

２００９

〕

８７

号）下发，确定了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该标准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由征地补偿安置费和社会保障费组成，不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委估宗地

处于永城市高庄镇，根据该征地标准，其征地补偿安置费标准为

３２０００

元

／

亩。

社会保障费根据“河南省征地综合区片地价中所含社会保障（养老保障）费用标准”执行，根据该标准，委估

宗地社会保障费标准为

８８００

元

／

亩。

则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

４０８００

元

／

亩，即为

６１．２

元

／

平方米。

（

２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评估人员调查了永城市当地耕种小麦和玉米的实际情况，其亩产值约为

１０００

，因此确定青苗补偿费标准为

１０００

元

／

亩，折合为

１．５０

元

／

平方米

小计：土地取得费

＝６１．２＋１．５＝６２．７

（元

／

平方米）

２

、土地开发费（

ｃ２

）

土地开发费指要达到估价对象设定的开发程度所需投入的各项客观费用。 根据对征用土地的开发程度进

行的调查，本次评估的土地开发费是指委估宗地达到宗地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讯）和宗地内平整通上下

水，消防管道条件下的价格，该土地开发费不包括从宗地内的土地开发费用。参照委估土地所在地开发水平和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用标准，综合确定土地开发费用为

７０

元

／

平方米。

３

、各项土地税费（

ｃ３

）

Ａ

、土地管理费

根据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豫计收费［

２００１

］第

１０１９

号】关于贯彻《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

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本次土地管理费以土地取得费用的

２．８％

计收。则

征地管理费

＝６２．７×２．８％＝１．７６

（元

／

平方米）

Ｂ

、耕地开垦费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调控严格土地管理的通知》规定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取消停止征收和调整有关收费项目的通知》（豫政〔

２００８

〕

５２

号），确定土地开垦费为

９

元

／

平方米。

Ｃ

、耕地占用税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１２４

号【河南省《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办法】，确定委估宗地缴纳耕地占用

税标准为

２２

元

／

平方米。

Ｄ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根据《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

２００６

）

４８

号］，永城市为

１２

等，征

收标准为

２０

元

／

平方米。

小计：各项土地税费

＝Ａ＋Ｂ＋Ｃ＋Ｄ ＝５２．７６

（元

／

平方米）

４

、投资利息率（

ｒ１

）

根据待估宗地的开发难易程度和开发规模，设定土地开发周期为一年，投资利息率按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短期贷款六个月至一年（含一年）利息率

５．８１％

计。假设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

开发费用在开发期内均匀投入，故：

投资利息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开发周期

×５．８１％＋

土地开发费

×

开发周期

×１／２×５．８１％

＝８．７４

（元

／

平方米）

５

、利润率（

ｒ２

）

调查当地土地开发的投资回报情况，并结合当地同类型用地的平均利润率，确定本次评估取土地开发的年

投资回报率为

１０％

，则：

投资利润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开发周期

×１０％＋

土地开发费

×

开发周期

×１／２×１０％

＝１５．０５

（元

／

平方米）

６

、土地增值收益（

ｃ４

）

土地增值收益随用地类型和土地所处位置的不同而不同，根据我们对当地土地市场实际情况的调查，结合

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将待估宗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增值收益率确定为

２０％

，则

土地增值收益

＝

（

６２．７＋６９＋５２．７６＋８．７４＋１５．０５

）

×２０％

＝４１．８５

（元

／

平方米）

７

、土地完整价格的计算（

Ｐ１ｓ

）。

Ｐ１ｓ＝ ｃ１＋ｃ２＋ｃ３＋

（

ｃ１＋ｃ３

）

×ｒ１×

开发期

＋０．５×ｃ２×ｒ１×

开发期

＋

（

ｃ１＋ｃ２＋ｃ３

）

×ｒ２＋ｃ４

＝２５１．１

（元

／

平方米）

８

、年期修正系数

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公式：

ｋ＝１－１／

（

１＋ｒ

）

ｎ

公式中：

ｋ－－－

年限修正系数

ｒ－－－

土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按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

２．７５％

，再加上一定的

风险因素调整值，按

６％

计］

ｎ －－－

剩余使用年限为

４５．４２

年

则

ｋ＝０．９２９１

宗地地价

＝２５１．０９×０．９２９１＝２３３

（元

／

平方米）（取整）

●

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测算

１

、比较实例的选择

根据房地产交易活动中的替代原理，评估人员在认真分析委估宗地特点的基础上，遵循与其区位相同或相

近、用途相同、交易时间接近的原则，选取类似委估宗地的三个交易实例进行比较。

通过查询永城市县国土资源局网站和中国土地市场网， 评估人员搜集到了委估宗地周边区域内挂牌交易

的一些工业用地资料，从中我们选取了三宗项目用地作为比较实例，具体情为见下表：

比较实例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土地位置 出让编号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用途

出让年

限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

绿地

率

％

成 交 单

价（元）

成交日期

１

永城市神

火工业园

西侧

２０１０－１３ ３３６２９６

工业用地

５０

年

０．８－１．５ ≥４０ ≤２０ ２４８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

永城市陈

集镇郭庄

２０１０－１０ ３４９７３７

工业用地

５０

年

≤１．０ ≤５０ ≤２０ ２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３

东城区

３１１

国道

北侧

２０１０－５ ２０８９６

工业用地

５０

年

≥１ ≤３０ ≤２０ ２６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

、比较因素的选择

结合工业用地的用地性质及委估宗地的具体情况，我们选择了交易时间、交易情况、交易类型、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容积率、宗地形状、土地使用年限、规划条件、基础设施状况、交通便捷程度、临路状况、产业聚集程

度、区域土地利用方向、环境状况等修正因素，编制因素条件说明表。

３

、因素条件说明

因素条件说明表

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成交价格 （元

/

平

方米）

－－－－－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６０

交易时间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交易类型 转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基础设施状况

三通一平厂内通上下

水，消防管道

三通一平 三通一平 三通一平

交通便捷程度

距县级公路

－－

永淮路约

５００

米，工业园区内道

路已建成，对内对外联

系都较为方便

距县级公路

－－

永淮路约

５００

米，工业园区内道

路已建成，对内对外联

系都较为方便

紧临省级公路

Ｓ２０１

，附近

有省道

３１１

通过，对外联

系都较为方便

紧临省级公路

Ｓ３１１

，

附近有省道

２０１

通

过，对外联系都较为

方便

临路状况 紧临园区内道路 紧临园区内道路

紧临省道

－－

省级公路

Ｓ２０１

紧临省级公路

Ｓ３１１

产业集聚程度

处于神火工业园内，附

件有多家工业企业和电

厂，集聚程度较好

处于神火工业园内，附

件有多家工业企业和电

厂，集聚程度较好

处于陈集镇郭庄，附近有

多家工业企业，集聚程度

较好

处于西城区东北，东

城区西北，附近有较

多的工业企业，集聚

程度高

区域土地利用方

向

主要为工业，土地利用

基本一致

主要为工业，土地利用

基本一致

主要为工业，土地利用基

本一致

主要为工业，土地利

用基本一致

环境状况

园区内以电力、电解铝

生产及深加工等为主，

有一定的污染

园区内以电力、电解铝

生产及深加工等为主，

有一定的污染

附近以锻造钢材、机械铸

件等为主，有一定的污染

附近以电力、型材、水

泥、资料等为主，有一

定的污染

土地面积

３４１５４３ ３３６２９６ ３４９７３７ ２０８９６

容积率

≤１．０ ０．８－１．５ ≤１．０ ≥１

宗地形状 不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土地使用年期

４５．４ ５０ ５０ ５０

规划条件 有一定限制 有一定限制 有一定限制 有一定限制

４

、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根据委估宗地与比较案例各种因素具体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比较因素指数确定如下：

（

１

）交易时间：委估宗地和比较实例均处于永城市境内，随着用永城市产业聚集规划，各产业聚集区内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土地有一定的增值潜力。因此确定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的条件指数为

１００

，

９９

，

９９

，

９９

。

（

２

）基础设施状况：委估宗地具备厂区外“三通一平”厂内通上下水，消防管道，对比宗地具备厂区外“三通

一平”厂区内平整，因此需对宗地内通上下水，消防管道设施进行调整，企业宗地内情况，综合考虑，待估宗地与

交易案例的条件指数分别为

１０５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

（

３

）交通便捷：宗地周边道路级别高、距主（次）干道距离近，对外交通方便，有利土地的利用和企业经营成

本的节约，根据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位置，各宗地条件指数分别为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１

。

（

４

）产业聚集度：分为有相关配套企业聚集度高、有相关配套企业聚集度较好、有间接配套企业聚集度一

般、有间接配套企业聚集度较差、无相关企业，每相差一级按相差

１％

计算，综合考虑，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的条

件指数分别为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１

。

（

５

）宗地形状：分为形状规则、较规则、不太规则、不规则四类，每相差一级按相差

１％

计算，则待估宗地与交

易案例的条件指数分别为

１００

，

１０２

，

１０２

，

１０２

。

（

６

）土地使用时间：根据各宗地的剩余使用年限、土地还原率，计算年期修正系数，测算出则待估宗地与交

易案例的条件指数分别为

１００

，

１０２

，

１０２

，

１０２

。

（

７

）除以上六个因素外，其余案例的条件同委估宗地相同或基本一致，因此不需要进行修正。

根据以上比较因素指数的说明，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详见下表。

因素比较条件指数表

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成交价格

(

元

/

平方米

) －－－－－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６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 ９９ ９９ ９９

交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易类型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土地用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基础设施状况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临路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产业集聚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环境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土地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容积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宗地形状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土地使用年期

１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２

规划条件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

、编制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因素 实例一 实例二 实例三

成交价格（元

／

平方米）

２４８ ２４９ ２６０

交易时间

１００／９９ １００／９９ １００／９９

交易情况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交易类型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土地用途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基础设施状况

１０５／１００ １０５／１００ １０５／１００

交通便捷程度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

临路状况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产业集聚程度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环境状况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土地面积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容积率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宗地形状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２

土地使用年期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２ １００／１０２

规划条件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修正后的地价（元

／

平方米）

２５３．００ ２５４．００ ２６０．００

将修正后单价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比准价格，即

估价对象比准价格

＝

（

２５３．００ ＋２５４．００＋２６０．００

）

／３＝２５６

（元

／ｍ２

）

●

综合求取地价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规定的地价确定方法有平均值法（简单算术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中位数法和众数

法。

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比较法测算的结果相差较小，因此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法土地单价，则

土地单价

＝２３３×０．５＋２５６×０．５＝２４５

（元

／

平方米）

土地总价

＝２４５×３４１

，

５４３．００＝８３

，

６７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取整）

（八）评估结果

通过评估计算，评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２１１

，

１３７

，

１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３５

，

４２７

，

２９９．８２

元，增

值率

１７８．８８％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成本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２０７

，

２１２．１９ ２０２

，

５３４．１０ －４

，

６７８．０９ －２．２６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５２

，

６８２．１４ ３３７

，

４９２．７６ －１５

，

１８９．３８ －４．３１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 ７３

，

１００．２１ ４８

，

１１１．３７ －２４

，

９８８．８４ －３４．１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５ ２１６

，

２９３．５６ ２１２

，

５５２．０９ －３

，

７４１．４７ －１．７３

在建工程

６ ５２

，

５７５．３１ ５２

，

５７５．３１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７ ７

，

５７０．９８ ２１

，

１１３．７１ １３

，

５４２．７３ １７８．８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８ ７

，

５７０．９８ ２１

，

１１３．７１ １３

，

５４２．７３ １７８．８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 ３

，

１４２．０８ ３

，

１４０．２８ －１．８０ －０．０６

资产总计

１０ ５５９

，

８９４．３３ ５４０

，

０２６．８６ －１９

，

８６７．４７ －３．５５

流动负债

１１ ３５９

，

７３０．５５ ３５９

，

７３０．５５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２ ５５

，

２７２．８８ ５５

，

２７２．８８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３ ４１５

，

００３．４３ ４１５

，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４ １４４

，

８９０．９０ １２５

，

０２３．４３ －１９

，

８６７．４７ －１３．７１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协议约定，神火集团同意将其所持神火铝业

３０．６２％

的股权及该股权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有偿转让给公司，公

司同意受让神火集团所持神火铝业的股权及该股权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３８

，

２８２．１７

万元。神

火集团保证其所转让股权系其合法拥有的资产，并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且该项资产没有设置任何担保。否

则，神火集团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法律责任。协议约定，转让价款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公司首期付款为总价款的

３０％

，并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支付；神火集团在收到首期

付款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交割过户、工商注册变更登记等手续。

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违约责任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执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双

方协商及书面同意，协议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和有权机构审

议批准后生效。

上述交易的定价原则是按照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认的公允价值为依据， 即按照评估后的

净资产乘以相应的股权转让比例为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 神火集团所持神火铝业

３０．６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２５

，

０２３．４３

万元

×３０．６２％＝３８

，

２８２．１７

万元。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受让神火集团所持神火铝业

３０．６２％

的股权完成后，持股比例增加到

１００％

，神火铝业成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定程序吸收合并神火铝业，注销其法人地位，使之成为公司分公

司。

公司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筹。

此项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或债权债务转移、债务重组事项。

六、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受让神火集团所持神火铝业股权的主要风险在于神火铝业从事的电解铝行业周期性比较明显， 市场

波动较大，公司氧化铝资源控制力不足，自供电比例较低，氧化铝价格的上涨及电力价格的上调将压缩公司盈

利空间。同时由于电解铝能耗较高、产能相对过剩，电解铝行业一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行业之一，未来国家

对电解铝产业的政策导向对公司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整体盈利能力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受让神火集团所持神火铝业股权的主要目的是为压缩公司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节约运营费用，

提高运营效率，提升整体效益。

董事会认为，受让上述股权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做出的决策，已经过必要的市场调研

和可行性论证，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至披露日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采购氧化铝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０

采购铝产品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商丘铝业分公司

１２１

，

０２０．３７

销售材料

６０

，

７０１．３７

合计

１８１７２１．７４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将神火铝业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以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我们。经审阅上述文件，我们同意将此项股权转让事宜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利用电解铝行业低谷阶段，资产价格较低的时机，受让神火铝业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

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 我们认为此项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交易价格公

允，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

在董事会对此项关联交易审议表决中，关联董事均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在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

决时，关联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我们认为，此

项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九、备查文件：

（

１

）公司独立董事书面意见

（

２

）公司董事会决议

（

３

）《股权转让协议》

（

４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５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

６

）神火铝业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３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方案已经董事会第五届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星期四）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五）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①

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

他人（被授权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审计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受让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为子公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备注：

１

、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通知同时刊登的《关于受让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涉

及关联交易的公告》、《董事会第五届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为子公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董事会第五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３．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关于受让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

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其所持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效

表决权总数。

４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议案二、三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议案一为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电话、传真或邮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７

日的正常工作时间

３．

登记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应持股东授

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①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３

投票简称：神火投票

②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ｂ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依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受让河南神火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为子公司河南有色汇源铝业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３．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深交所网

络投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统计时以所有议案中最大的表决权数计算该

ＱＦＩＩ

帐户所代表的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权。

ｃ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ｄ

、对每一议案的表决，一经投票，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五、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①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账户号

＂

、

＂

身

份证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 ９０１６

。

②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入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六、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１７

号

联 系 人：李元勋 班晓倩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０－５９８２７２２ ５９８２４６６

传 真：

０３７０－５１８００８６

邮政编码：

４７６６００

２．

会议费用：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和表决意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日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600108

编号：临

2011-023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下午

14:00

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105

号亚盛大厦东

1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

集人为董事会，主持人为董事长杨树军先生。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公司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司聘请的

中介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表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368

人， 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580,565,9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36,991,221

股的

33.42%

。

2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526,763,64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36,991,221

股的

30.33%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63

人，代表股份

53,802,2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

736,991,221

股的

3.10%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

2011

年

6

月

3

日分别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已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

576,666,919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

；

3,

838,398

股反对；

60,600

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分为

11

个小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议案

578,701,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497,476

股反对；

366,500

股弃权。

2

、发行方式

本议案

578,701,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497,476

股反对；

366,500

股弃权。

3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议案

578,697,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501,476

股反对；

366,500

股弃权。

4

、认购方式

本议案

578,697,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501,476

股反对；

366,500

股弃权。

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议案

564,507,065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

；

15,688,352

股反对；

370,500

股弃权。

6

、发行数量

本议案

564,507,065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

；

15,

688,352

股反对；

370,500

股弃权。

7

、发行股份限售期

本议案

578,697,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497,476

股反对；

370,500

股弃权。

8

、滚存利润安排

本议案

578,697,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501,476

股反对；

366,500

股弃权。

9

、上市地点

本议案

578,697,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497,476

股反对；

370,500

股弃权。

10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议案

564,511,065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3%

；

15,688,352

股反对；

366,500

股弃权。

11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

578,697,9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497,476

股反对；

370,500

股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

564,528,065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4 %

；

15,653,752

股反对；

384,100

股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本议案

564,528,065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4%

；

15,653,752

股反对；

384,100

股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

564,528,065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4%

；

15,653,752

股反对；

384,100

股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修订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本议案

564,524,565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4%

；

15,657,252

股反对；

384,100

股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

578,715,441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

；

1,

466,376

股反对；

384,100

股弃权。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杨军、张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2011-020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电子邮

件、传真及手机短信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

应为

11

人，实到

11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以书面表决

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签贷款互保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与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续签贷款互保协议书， 互保协议书中约定

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自身信用为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肆仟万元

(

含

)

余额的融资业务作保证；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身信用为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贰仟万元

(

含

)

余额的融资业务作保证，担保期限为十二个月，即从

2011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3

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2011-021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签贷款互保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三变科技

"

）与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亚达科技

"

）原有的贷款互保协议将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到期，因双方各自融资的

需要需续订贷款互保协议书，同时考虑到有关实际情况，本次公司为亚达科担保的额度由

原来的叁仟万元调整为贰仟万元。根据贷款互保协议书的约定，亚达科技以自身信用为三

变科技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肆仟万元

(

含

)

余额的融资业务作保证；三变科技以自身信用为亚

达科技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贰仟万元

(

含

)

余额的融资业务作保证，担保期限为十二个月。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2011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三门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吴伟淡；

注册资本：

7088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11

月

22

日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研制、开发，遮阳蓬，花盆，防水遮布，户外家具、烧烤炉，太阳

伞，旅游用品，工艺品，机械设备，橡胶制品，不锈钢，特殊钢管带，五金电器电子，聚氨酯制

造、销售，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销售。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无；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被担保人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86,751.10

万元，负债总额

58,374.5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29%

，股东权益合计

28,376.52

万元，

201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5,026.84

万元，实现净利润

2,915.23

万元。

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被担保人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90,257.43

万

元，负债总额

59,689.8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6.13%

，股东权益合计

30,567.56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30,762.48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91.04

万元（

2011

年

1-5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互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根据贷款互保协议书的约定，亚达科技以自身信用为

三变科技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肆仟万元

(

含

)

余额的融资业务作保证；三变科技以自身信用为

亚达科技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贰仟万元

(

含

)

余额的融资业务作保证，担保期限为十二个月，

即从

2011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3

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分析被担保人的经营状况后认为：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信情况较为

可信，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自身能够偿还所借银行贷款，同时，本着公平、诚信和共荣的

原则双方实行互保，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上述担保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本公司将密切

跟踪被担保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根据实况采取针对性的处置措施。因此本公司董

事会同意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自身信用为本公司在金融机构取得的借款、 商业票据

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三项业务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肆仟万元（含）的融资业务作保证的同时，

本公司以自身信用为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大于人民币贰仟万元（含）的金融机构

融资业务作保证， 担保期限为十二个月， 即从

2011

年

6

月

23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3

日

止；

为防范本次相关担保风险， 由奔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亚达科技与公司的互保提供

反担保。

奔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3

日，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奔牛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2,719.97

万元， 负债总额

10,101.17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30.87%

，股东权益合计

22,618.80

万元，

201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30,872.36

万元，实现净利

润

1,781.05

万元。

截止

2011

年

5

月

31

日，奔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33,216.74

万元，负债

总额

9,838.3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9.62%

，股东权益合计

23,378.3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2,203.17

万元，实现净利润

759.58

万元（

2011

年

1-5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为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三门县三变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总额为

15000

万

元，其中为浙江省三门浦东电工电器有限公司担保

8000

万元，为三门县三变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担保

4000

万元，为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3000

万元。本公司不存在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55%

。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贷款互保协议书和反担保协议书；

3

、被担保人

2010

年度财务报表；

4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0

日


